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民政部

关于公布取消和停止社会团体部分收费及
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0〕3034号，2010年12月27日印发）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直属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财政厅（局）、民政厅（局）：

    为进一步规范社会团体收费行为，根据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制定治理和规范涉企收费措施的分工意见》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民政部关于治理规范社会团体收费的通知》（发改价格〔2010〕1182号）要求，我们对中央各部门所管理社会团体（以下简称“社团”）的收费情况进行了审核，决定公布取消和停止社团部分收费。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自2011年1月1日起，在全国统一取消和停止社团部分收费，具体项目见附件。各社团收取与本通知公布取消和停止相类似费用的，也应于2011年1月1日起一律取消或停止。

    二、各有关部门应督促所管社团严格执行本通知规定，对公布取消和停止的收费项目，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或拒绝执行。对公布取消的收费不得以其他名目变相继续收取；对公布停止的收费，按现行政策规定确需继续收取的，应履行相关报批手续，未经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不得恢复收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财政、民政部门要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社团收费的监督管理，坚决查处各种乱收费行为，对典型案件要公开曝光，并追究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

    三、各社团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履行或代行政府职能，以及提供垄断性服务，需实施收费的，应严格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民政部关于治理规范社会团体收费的通知》（发改价格[2010]1182号）要求和相关制度规定，履行报批程序。各社团未经批准收取行政事业性收费，以及涉及行政审批前置条件的检验、检测、评估（或评价、评审）、审计、鉴定、认证、考试、培训等服务性收费，一律按乱收费查处。

附件：
取消和停止的社团收费项目

一、取消的社团收费项目

（一）有关社团开展各类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包括经审核保留的全国性或行业性的各种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向企事业和基层单位及个人收取的申报费、评审费、评价费、评比费、奖牌证书费等各种收费。

（二）有关社团接受委托开展职称评审工作，向被评审者收取的评审费、评定费等各种收费。

（三）有关社团开展培训活动收取的学分证书费。

（四）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收取的企业资质评定费

（五）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收取的资格认证费

（六）中国广告协会收取的广告企业资质认定服务费

（七）中国通信企业协会收取的全国通信行业用户满意企业评审费

（八）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收取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及生产企业认定及年审工作管理费

（九）中国演艺设备技术协会收取的工程企业资质年检费

（十）中国公路建设行业协会收取的公路工程工法评审费

（十一）中国铁道工程建设协会收取的监理复查注册费

（十二）中国建设监理协会收取的控股公司管理费

（十三）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收取的主办实体管理费

（十四）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收取的打捞单位资质审评费和年审费、潜水员从业资格认定费和年审费

（十五）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收取的职业资格证书工本费

（十六）中国证券业协会收取的从业人员执业证书申请和年检费

（十七）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收取的资质认证证书费

二、停止的社团收费项目

（十八）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收取的销售代理资质认可费

（十九）中国证券业协会收取的香港证券及期货从业人员资格考试费、基金销售人员从业考试费、保荐人考试费、证券公司合规管理人员胜任能力考试费

（二十）中国银行业协会收取的资格认证考试报名费和从业人员资格认证持续教育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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